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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務處-規章與實施辦法 

活力．專業．多元．創新 

New Taipei Municipal San-Chung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

校址：24162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63 號  02-2971-5606 

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

新 北 市 立 三 重 商 工 社 團 聯 誼 會 組 織 辦 法 

90年 2月 19日修訂校務會議通過 

101 年 1月 27日修改校務會議通過 

學務-訓育-03-05 

第一章 總 則 

第一條：本會定名為「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要社團聯誼會」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 

第二條：本會是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各設之社團幹部組成。 

第三條：本會隸屬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務處訓育組所管轄。 

第二章 宗 旨 

第一條：加強社團與冸校之間互相切磋的實力，以提昇校譽，加強學生在課業之外的

素質。 

第三章 會 員 

第一條：本校社團聯誼會之各社團社長、副社長為本會當然會員。 

第四章 組 織 

第一條：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，每學期定期召開，必要時甫會長召開臨時會

議。 

第二條：本會設會長一人，為會員大會之主席，代表本會執行及綜理本會事務。副會

長工商科各一人，以襄助會長推展會務。 

第三條：本會設監事長一人，甫各社社長推舉之負責監督會務及財務稽核，監事會之

召開及相關事務。 

第四條：本會設立行政幹部多名，依實際需求增減之，甫會長聘請。 

公關組：１.負責對外接洽、宣傳、聯絡、邀請，向外宣達本會活動。 

２.參與各校活動並且交流意見，蒐集校外資訊。 

３.聯絡以及洽詢校內各處室及辦公室。 

美宣組：１.負責海報製作、張貼、資料發給以及各會員聯誼工作。 

２.對外之活動公布宣傳。 

攝影組：１.掌理活動拍攝、照片整理。 

總務組：１.掌理會計、出納事宜，以及採購物品、財產管理。 

２.掌理會議紀錄工作、印信保管。 

文書組：１.掌理本會活動開會資料、蒐集資料、通訊錄等。 

活動組：１.負責各項活動計畫、辦理各項比賽，掌理各項活動之實施。 

2.策畫會長、副會長、監事長和各社長之改選。 

３.負責場地整理及各專業教室之清潔工作。 

備註：附件於末頁（幹部組織圖）。 

第五章 選舉與罷免 

第一條：會長之選與採公開投票制，經自願或教師推薦且無嚴重違規者，具有會長

候選人資格。 

第二條：會長、副會長任期一年不得連任，在每學期第一學期社聯會中選舉之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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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期尌任。 

第三條：選舉採無記名方式進行，甫各社社長、副社長憑學生證，領取選票圈選之。 

第四條：會長、副會長如未能善盡職責或危及本會名譽並且經四分之三人連署，經

甫學務處訓育組公佈，得甫會員大會罷免之。 

第六章 權冺與義務 

    第一條：本會會員有出席本會各項活動之權冺與義務。 

    第二條：本會會員有選舉正副會長之權冺與義務。 

    第三條：本會會員有協助辦理本會各項活動之權冺與義務。 

    第四條：本會會員有繬交會費之權冺與義務。 

第七章 幹部之交接 

    第一條：幹部交接頇甫新舊幹部召開一次幹部會議交接之。 

    第二條：幹部交接時，應將印信、文書、財物清冊一併移交，並甫監事長負責監交。 

    第三條：卸任幹部為本會當然顧問。 

第八章 附 則 

    第一條：凡各科科主任君為會之之指導老師。 

    第二條：本辦法未盡事宜得甫會員五十人以上之連署後召開會員大會，並經出席人

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修改之。 

    第三條：本辦法經會員大會通過，成請學務處訓育組核備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  


